
臺北市政府 88.08.04. 府訴字第八八０四八九０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水字第Ｑ０

０一六一九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十時二十三分，前往本

市○○○路○○段○○巷○○號，執行列管事業廠場水污染稽查勤務，並於訴願人所申報之

放流口採取水樣，經現場連續檢測水溫及ＰＨ值三次，分別測得ＰＨ值為五．六、五．六五

、五．五五，其平均值為五．六，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原處分機關遂以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五

日北市環稽三中字第八八０四二八號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通知書予以告發，並以八十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水字第Ｑ００一六一九號處分書，處以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

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左......七、事業：指工廠

　　、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

　　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第三十八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

　　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放流水標準第二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

　　，其水質項目及限值如下表：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廢污水共

　　同適用：氫離子濃度指數：六．０－九．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環署水字第八０四六七號公告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條第七款事業之分類、定義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公告事項：....五、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及其定義如左......(十六)餐飲業：經營餐飲店、餐廳或提

　　供飲食之旅館等從事販賣食品、飲品、烹調之事業，設計或實際已達最大日廢水產生量

　　在五０立方公尺（公噸／日）」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本公司廢水係經處理後再行排放，所有處理之藥劑全由酸鹼用電極偵測器自行控制加藥

　　，使酸鹼平衡後再行排放。本公司在處理過程中，每月使用藥劑及購買並無遺漏。

(二)本次原處分機關所提本公司經該單位採樣及檢驗ＰＨ值為五．六，超過法規六－九之間

　　。但本公司所有控制從無低過六之記錄，因此對於該量測值，本公司深感疑異。

(三)又以其他項目，本公司所有皆遠低於法規規定值以內，可見在處理過程中皆依本公司之

　　原處理設備效率進行，應無失誤之可能。因此本次原處分機關所作之報告，是否有誤，

　　應予以評估。

(四)又本次分析值為五．六，而與規定六之值差異在百分之十以內，因此應屬於合理之誤差

　　以內。

三、卷查本案係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執行列管事業

　　廠場水污染稽查勤務，會同訴願人現場負責人○主任，於訴願人所申報之放流口採取水

　　樣，經現場以儀器（酸鹼度計）連續檢測水溫及ＰＨ值三次，檢測結果ＰＨ值為五．六

　　，不符首揭放流水標準，此有原處分機關水質檢驗報告表影本及現場採樣照片十一幀附

　　卷可稽。訴願人違規事證明確，足堪認定。

四、至訴願理由主張其廢水係經處理後再行排放，所有處理之藥劑全由酸鹼用電極偵測器自

　　行控制加藥，使酸鹼平衡後再行排放乙節，惟查事業斥資廢污水處理設備者，平常除維

　　持設備運轉與正常加藥外，仍應注意維修及保養，並加強專責人員之管理，確保排放之

　　廢污水能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蓋任何一環節之疏失均可能造成不符合管制標準之結

　　果。本件所採水樣既為訴願人排放之廢水，並經稽查人員現場採樣檢測，而結果並不符

　　合放流水標準，訴願人自應改善廢污水處理設施，或加派專人保養，以期符合放流水標

　　準，尚不得以已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即可免除法律上之責任，訴願人之主張，尚難解免

　　違規責任。

五、另訴願人質疑本案是否檢測有誤及主張檢測值差異在百分之十以內應屬合理之誤差乙節

　　，經查原處分機關負責採樣檢測之衛生稽查大隊人員均為合格晉用之技術人員，學有專

　　精，執行勤務時，又係依照「列管事業廠場水污染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為依據，並於

　　執行職務前，均先以ＰＨ七．００、ＰＨ四．０一之標準液校正酸鹼度計，再攜至現場

　　檢測，且本案於檢測水質時，亦有訴願人現場負責人在場，是以其檢測值應具有其公信

　　力。又訴願人所稱之容許誤差值為百分之十部分，經查法規並無此規定，且依放流水標

　　準中之氫離子濃度指數（ＰＨ值）為六．０－九．０，已給事業經營者一個合理容許之

　　範圍，而原處分機關之檢測儀器之容許誤差值亦僅為正、負０．０一，但本件ＰＨ值係

　　五．六，差異為０．四，故均不符合可允許之誤差範圍內，訴願人所述百分之十的誤差

　　值內應屬合理乙節，於法無據並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法



　　定最低額新臺幣六萬元之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八　　月　　 四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四十一號）


